
教師送審實際任教時數表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任教

單位 
 姓名  

身分證

字號 
 

送審

等級 
 

授課系所 實際任教學年度及學期 實際授課科目 實際授課日期 實際授課時數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本人所填寫屬實無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冊課務組承辦人  註冊課務組主任  

系 所 中 心 主 任  院 長  

教 務 長  校 長  

※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條規定：「兼任教師，已有聘書，聘任學期排定任教至少一學分，

且有任教事實。」，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：「兼任教師如擔任各系科開設必、選修

科目之實習、實驗課程者，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，醫學院之臨床實習時數折算率則依附件四辦

理。」 


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

附件四：臨床教學活動折算率  

類 別 主 持 人 說 明 

A.門診教學教學診 1:2 

教學診：專門為學生開的診，病人經

特別選擇，限定人數、教學內容包括

對病人的處理，如問診、診察、處方

及病情解說。 

B.病房迴診教學 1:2 
病房主任或主治醫師為學生特別選擇

兩個以上病人施行臨床教學。 

C.臨床病理討論會 1:1  

D.臨床教學討論會 

 及診斷教學 
1:2 

包括特殊教學演講、晨會、死亡討論

會及放射線、內視鏡、超音波診斷教

學等。 

E.手術教學與麻醉教學 1:4 
開刀或麻醉過程中為學生說明病人情

況、開刀或麻醉方法、注意事項等。 

 

  


